
关于公布长安大学2012-2013学年校级学生组织主要干部名单的通知
各院(系)团委(团总支)、学生会、研究生会、学生社团联合会、大学生科技创新与创业协会：

2012-2013学年校级学生组织换届工作，本着公开、公平、公正、择优的选拔原则，遵循学生推崇、组织认可、德才兼备、优中选优的选拔标准，经过网上报名、资格审查、民主推荐、公开答辩、校内公示等程序，确定了2012-2013学年长安大学学生会、研究生会、学生社团联合会、大学生科技创新与创业协会及副主席单位（包括团学新闻中心、爱心助学导航站、大学生艺术团、青年志愿者服务总队、彩虹心理协会）的主要干部，现将名单予以公布。

附件：长安大学2012—2013学年校级学生组织主要干部名单
（此页无正文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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